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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ＯＣ时代的法学教育：困境及应对 ①

朱兵强，曾妍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我国的法学教育如何改革一直是法学教育学界长期以来所探讨的问题，我国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基本定位于
培养实务型法律人才，但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的脱节使得我国法学教育面临困境。ＭＯＯＣ作为当今发展迅速、前景理想
的教育模式，在与法学教育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适用法学教育范围有限、难以实现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和缺乏法学教育需

求的考核模式等困境，如何应对困境将成为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难点与突破口，应对方法主要包括建立相应的学习成果

认证机制、设计适用ＭＯＯＣ的新型法学课程和采用ＳＰＯＣ以弥补ＭＯＯＣ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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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３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百度教育联合教育行业合作伙伴发布了《中国互联网教育
行业趋势报告》，其报告指出Ｍｏｏｃ成为了互联网学习者的第一选择，所占比例高达４２％，可见 Ｍｏｏｃ教
学行业潜力逐渐爆发，以ＭＯＯＣ为排头兵的互联网教育时代已经到来。

１　ＭＯＯＣ及其特点
Ｍｏｃｃ（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即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在国内被译为“慕课”，作为一种免费获

得的、支持大规模人数参与的学习资源，这种热门的学习方式受到了当今越来越多的人推崇。

２０１２年被称为“Ｍｏｏｃ元年”，美国顶尖大学陆续设立网络学习平台，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Ｕｄａｃｉｔｙ、ｅｄＸ三大课
程提供商兴起，欧盟１１个国家发起了“泛欧Ｍｏｏｃ计划”（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Ｍｏｏｃ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以欧洲远程教
育大学联盟为首，在欧洲委员会的支持下共同建设“ｅ－ＬＥＲＵ虚拟校园”项目，鼓励名校开放了优质的
学习资源以实现欧洲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我国国家教育事业十二五规划中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

家信息化战略，国内包括腾讯、网易、百度等网络提供商也纷纷建立公开式的网络学习平台。可见各个

国家都将Ｍｏｏｃ置于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地位，由于 Ｍｏｃｃ兴起不久，对于其公认的定义、功能、发
展前景等学界尚无统一观点，但在其逐步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其特点。

一是参与性强。Ｍｏｏｃ突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据统计近六成的互联网学习者位于三四线城市
和农村地区，授课对象不仅限于几十人或上百人，如今热门的课程浏览次数可达上万甚至上１０万次，使
得优质的学习资源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通过对点击数据的分析，Ｍｏｏｃ的平台管理方能更好地了解学
生需求，不断优化课程内容，改进平台功能。此外通过网络平台的评论、提问等互动，师生之间的壁障能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削减，交流方式更为便捷。

二是自由度高。由于Ｍｏｏｃ使用的是网络平台，学习者可以根据自我的日程安排随时随地开始或
是中止学习，此外除了在个人电脑上学习，当下许多 Ｍｏｏｃ平台都开放了手机应用端，学习方式变得更
为便捷。其次不同与传统教育需要交付学费或设置学历门槛，Ｍｏｏｃ大部分的课程资源都是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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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且只需要免费注册账号即可自由使用，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

三是高度网络化。在Ｍｏｏｃ平台中学习要求使用者具备基本设备和使用电脑的知识，并且在学习
过程中同时使用多种工具实现信息的收集与统合，将网络上的知识片段整理成心中的系统化知识结构。

Ｍｏｏｃ的建立也需要由学习者、教学者、平台管理者等多方参与才能完成，这种构成方式也深刻体现了
Ｍｏｏｃ的网络特征［１］。

２　ＭＯＯＣ在法学教育中的应用困境
Ｍｏｏｃ热潮扑面而来，我国的法学教育跟上时代的脚步，教学内容触及学科前沿，教学方式及时更

新，将是我国法学教育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而ＭＯＯＣ在尝试与法学教育结合时却面临挑战。
２．１　ＭＯＯＣ适用的法学教育范围有限

根据上述Ｍｏｏｃ的特征，目前我国Ｍｏｏｃ在法学教育中的运用集中在司法考试培训上。其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点：教授司法考试内容的师资水平要求高，具备相应水平的师资有限，大部分授课老师为高校

教师，传统的课堂面授模式授课人数较少，难以实现较高授课效率，无法满足大量考生的需求；考生身份

多样，不仅包括在校学生而且包括许多已在职人士，Ｍｏｏｃ高度的自由性可以满足考生自我安排备考时
间的需求；对于司考培训机构而言Ｍｏｏｃ成本低，大部分司考培训机构均开设网校辅导课程，大量考生
通过视频在线学习同样可以获得高质量的学习资源。由此可见 Ｍｏｏｃ大幅扩展了司法考试的备考渠
道，即便身处偏远地区的考生同样能取得优质的司考课程资源，但高校中的法学院运用Ｍｏｏｃ的情形极
少，目前使用Ｍｏｏｃ的高校课程也多为公共校选课，传统课堂模式仍是法学教育的主要方式。但目前法
学教育需求的多方位专业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大，传统课堂有限的知识授予越来越难满足学生的需求，

Ｍｏｏｃ是否能给予枯燥乏味、千篇一律的法学课堂新的活力有待进一步思考。
２．２　通过Ｍｏｏｃ的法学教育难以实现培养目标

我国关于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究竟为何始终处在争议之中，究竟是培养通才还是专才，是实务型人

才还是学术型人才对此争论不休，且先不论部分学者主张增加法学教育中社会知识方面的内容，目前学

界较为认可的是培养实务型法律人才，即为社会贡献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而目前我国法学教育

存在的严重问题就是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严重脱节，尽管学习了相关理论知识但大部分学生拿到具体

案件依然束手无策。目前大多数学校都增设了类似模拟法庭、法院旁听、单位实习等内容，但时间较短，

难以起到一定效果，法律专业的学生进入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工作后仍需要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岗

位培训才能彻底胜任，这不仅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还阻碍了机构工作效率的提高［２］。目前 Ｍｏｏｃ在法
学教育中使用的基本为理论课程，对学生的实务能力的培养也基本停留在案例讲解层面上，难以提高学

生的实际操作水平。因此Ｍｏｏｃ是否能以及如何能凭借其特有优势提高学生实务能力这个问题需要我
们进行深入的探讨。

２．３　Ｍｏｏｃ缺乏符合法学教育需求的考核模式
尽管目前有学者主张高校法学教育的考核模式应以司法考试为标杆，相应调整学分分配、考试内

容、试题形式等，但多数意见始终坚持高校法学教育不能放弃其固有使命，高校必须具备塑造学生人格

个性、提升人文素养、培养德行理想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目前作为我国法学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本

科法学教育在考核上出现了诸多问题，偏重终结性期末考核而忽视平时成绩、以传统的记忆型考题为主

忽视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等长期为学界所诟病。与此同时，Ｍｏｏｃ目前的考核方式也囿于困境，Ｍｏｏｃ主要
通过计算机评分系统对大量的在线学生提交的试题答案进行处理，对于选择题等客观题确实可以高效

便捷地批改，但如果应对法学教育中常见的案例分析题、论述题等则缺乏相应的评价机制，仍然需要依

靠教师的人力劳动，无形中阻碍了实现Ｍｏｏｃ与法学教育的有效对接。此外 Ｍｏｏｃ仅通过网络进行教育
效果评价也难以对法学学生应具备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法学研究能力进行考核，这也是

Ｍｏｏｃ目前难以融入主流高校法学教育环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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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ＭＯＯＣ背景下法学教育的应对策略
面临以上挑战，我们首先需要肯定的是Ｍｏｏｃ应当运用于法学教育中，Ｍｏｏｃ不仅有助于弥补面向法

学专业学生的教育方式的不足，并且可以吸纳面向社会的非法学专业人群学习法学知识，因此我们需要

讨论的是Ｍｏｏｃ应以何种方式与法学教育相结合，本文主要提出以下三点策略。
３．１　建立相应的学习成果认证机制

Ｍｏｏｃ难以融入高校法学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缺乏学习成果认证机制，如今主要是高校内认可
使用Ｍｏｏｃ的校选公共课的学分，尚无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机制，一方面是 Ｍｏｏｃ学习的质量尚未形成
统一标准，另一方面认可目前上不成熟的Ｍｏｏｃ极易导致现行的学位、学分系统的混乱。但如深圳大学
李清泉教授所说———能授予学分是Ｍｏｏ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与成果认证相挂钩，Ｍｏｏｃ才能
真正意义上成为实现教育公平的一环，而非昙花一现的热潮。在 Ｍｏｏｃ保证学习质量的前提下建立全
国范围内的成果认可机制，实际上Ｍｏｏｃ广泛的学习资源能更好地满足如今法学实务型人才需要的综
合能力，让未来的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都能将Ｍｏｏｃ学习成果作为评价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Ｍｏｏｃ
才能更好地应用于法学教育。

３．２　设计适用ＭＯＯＣ的新型法学课程
前文已提及当下法律教育与法律实践的严重脱节，而Ｍｏｏｃ能否弥补两者间的距离成为其能否广泛适

用于法学教育的关键。当今本科期间的法学教育主要以高中阶段的理论灌输为主，学生极少接触实际案

例，尤其是法学最重要的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法一旦缺乏与案例的有机结合，学生着手于更为复杂的实

际案件则更无所适从。因此需要利用资源广泛、表现生动、设计灵活的Ｍｏｏｃ平台让学生提前接触广泛的
社会案例，学会用法学知识和思维对问题进行思考，不仅能使学生对生硬冰冷的法条有更为形象的感受，

而且能增强法学专业学生对专业的自我认同感。以此为目标设计新型的法学课程，才能更好地培养适应

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要求的职业法律人，使他们成熟地处理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３］。

３．３　采用ＳＰＯＣ模式以弥补ＭＯＯＣ的不足
所谓ＳＰＯＣ是Ｓｍａｌ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的简称，即将ＭＯＯＣ的大型（Ｍａｓｓｉｖｅ）、公开（Ｏｐｅｎ）改良为

小型（Ｓｍａｌｌ）、限制性（Ｐｒｉｖａｔｅ），其中一种重要模式是根据设定的申请条件，从申请者中筛选出一定规模
的学生，他们必须保证学习时间和强度，参与在线讨论、完成相应作业，通过最终考核才能获得证书，同

时未申请成功的学生可以获取学习资源，但不能参与互动、得到指导和获得证书［４］。对于ＳＰＯＣ是独立
于ＭＯＯＣ的模式，还是 ＭＯＯＣ的分支之一学界暂无统一观点，但 ＳＰＯＣ与 ＭＯＯＣ的紧密联系与其已成
为ＭＯＯＣ的后时代表现形式已得到较大程度的认可。通过 ＳＰＯＣ，在促使教育公平的前提下也保证了
教学质量，学生有更高程度的紧张感，在申请成果的学生范围内极大地削弱了 ＭＯＯＣ完成率极低的弱
点。而采用ＳＰＯＣ的法学教育，由于进行基础知识讲解的并非一定为授课老师本人（如在进行民法授课
时采用民法界权威学者的课程视频），因此减轻了老师进行重复机械教育的负担，将注意力转移到知识

结构性讲解和答疑解惑上去。ＳＰＯＣ增加了更多的进行课堂测验和在线互动，在ＳＰＯＣ的个人自主学习
和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老师能更为全面地考核学生对于法学知识的理解分析能力，摆脱仅考察死记硬

背的书本法学知识的考核模式。Ｍｏｏｃ应用于我国法学教育是促进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这是
我国教育与技术融合发展方向的大势，也是促使高等教育更加面向社会的需求，我们应以更开放的姿态

面对Ｍｏｏｃ，使我国法学教育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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